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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份执法检查情况

1、 受理举报案件问题查处的情况

6月份，支队共接举报和局交办查处的各类涉嫌案件问题案件8起 ；办结上月举报的案件问题3起。
2、 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情况

6月份，突出局工作重点，着重抓了3方面工作：一是继续抓了市列管 13家考核单位开展安全检查，下达整改指令书1份；二是配合区县普遍加强了危化品、矿山的安全生产督促，重点开展了对军工、能源电力企业的检查和宣传教育；三是做好“11.5”、“4.29”两起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、归卷等工作。
三、专题召开典型案件剖析会。
6月20日，为提高查办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疑难案件的能力，支队全体人员组织了培训，通过剖析2起高坠生产安全事故，围绕确定案件的来源、甄别线索真伪、查找收集证据、依法处罚应诉等内容，由2名主办案件负责人介绍了过程和经验教训，传授了疑难案件查办的方法，提高了依法办案的能力水平，进一步丰富了安全监管监察和经验。
四、从严落实执法先服务理念
监察支队在支队领导的带领下，集中人员、时间先后对5311、华润电厂等多家军工、能源电力企业进行了安全生产检查督查，针对市列管单位等特点，结合2009年以来安监总局颁发的法规比较多，通过上门听取意见和建议，宣传新的法律法规，搞好现场指导，帮助梳理台帐，明确安全重点预防等工作，勾通了感情，增强了理解，企业反映这样的执法检查实在、实用、效果比较好，既明确了存在问题，落实了隐患的整改，受到企业的一致好评。    

五、加大了培训教育的力度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安监总局《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》（安监总局24号令），规范监管执法工作，提高安全监管执法水平，6月份，结合半年工作总结，针对日常执法、案件和举报的卷宗，采取逐科查、逐卷评的方法，对168个卷宗进行了梳理，点评指明了18个问题，明确了下一步执法案件承办的规定要求，并专人跟踪督促抓好整改，有力地规范依法执法水平。

